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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征集2022年度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入库成果的通知

交办科技函﹝2022﹞7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中央所属高校及科
研机构，中央管理的交通运输企业，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依托单位，交通运输行业重
点科研平台依托（牵头）单位，各交通运输行业学会（协会），各共建高校，部属各单
位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促进交通运输科技成果转化，调动全行业科技工作
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推动行业科技进步，支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
办公厅关于建立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的通知》（交办科技〔2018〕37号，以下
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就开展2022年度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库入库成果（以下简称
成果）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条件

本年度征集的成果包括交通运输科技项目、专利、科技论文和科技专著4类，成果
须满足《通知》要求的条件及以下要求。

（一）交通运输科技项目。包括重大科技创新项目（包）和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两
类，其中：

重大科技创新项目（包）须已通过验收评价，其成果或部分成果须为省部级（含全
国性学会、协会）一等及以上科技奖励获奖项目，且整体技术实际应用达3年（含3年）
以上，应用时间计算截至2022年12月31日。

科技成果推广项目须已通过验收评价，且实际应用达1年（含1年）以上，应用时间
计算截至2022年6月30日。

（二）交通运输专利。专利须是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、实用新型或外
观设计专利，授权日期须在2021年12月31日之前（以授权公告日为准）。同一完成人
申报专利数不得超过2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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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交通运输科技论文。科技论文发表时间须在2年以内，即2020年1月1日至
2021年12月31日期间。同一作者申报论文数不得超过2篇。

（四）交通运输科技专著。专著正式出版发行或书稿完成时间须在2年以内，即
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。同一作者申报专著数不得超过2部。

二、推荐申报渠道

（一）中央所属高校及科研机构、中央管理交通运输企业、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
依托单位、部共建高校和部属单位负责审核并推荐本单位及所属单位（集团）的科技创
新成果。行业重点科研平台依托（牵头）单位负责审核并推荐本单位所属行业重点科研
平台人员的科技创新成果。

（二）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审核并推荐所辖区域内地方高校、科研机构和企
事业单位的科技创新成果。有关全国性学会、协会可推荐行业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成果。

（三）部海事局、长江航务管理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负责审核并推荐本系统内单位
的科技创新成果。

三、科技成果库的管理

对于入库科技成果，部科技主管部门将颁发入库证书，并与部提名推荐各类国家级
奖项挂钩。其中，入库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设为三类等次，并择优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；
部年度《交通运输科技成果推广目录》候选项目将从入库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中产生；部
推荐中国专利奖候选项目将从入库专利中产生；部年度《交通运输科技丛书》出版计划
候选图书将从入库科技专著（未出版书稿）中产生。入库成果的第一完成人（作者）将
择优纳入部交通运输科技专家库。

四、申报材料和程序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包括成果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，申报书格式可在交通运输部科
技管理信息系统（http://219.143.235.48/jt）相关专栏下载。

（二）网上填报。请各推荐单位组织有关申报单位登录交通运输部科技管理信息系
统填报成果有关信息，并上传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。请各单位按要求将申报书及有关证明材料装订成册（一式两
份），连同加盖公章的推荐成果汇总表（格式见附件）一起，寄送至指定地址。纸质材
料须与系统填报的相关内容一致。

（四）推荐时间要求。为便于各单位分类开展推荐工作，并与部推荐各类国家级奖
项工作充分结合，各类成果推荐报送时间如下：

1．交通运输专利、论文。

网上推荐截止时间：2022年3月18日17:00。

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：2022年3月25日。

2．交通运输科技项目、专著。

网上推荐截止时间：2022年6月17日17:00。

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：2022年6月2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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